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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区分意义 身份行为不能由他人代理。
 （三）有偿行为与无偿行为 1.区分标准与具体概念 以是否需要支付对价为标准。
仅一方为给付而无须对方支付对价的行为为无偿行为；双方互为给付的行为为有偿行为。
现代法上以有偿行为为常态，无偿行为为例外，其中最为重要的无偿行为有赠与合同、借用合同、保
证合同等。
 特别注意：有的行为，既可为有偿，也可为无偿，具体要看当事人的约定，在当事人事前没有约定或
约定不明，事后也不能达成补充协议或依据合同相关条款和交易习惯也无法确定的，推定为无偿，如
保管合同。
 2.区分意义 有偿行为当事人的义务重于无偿行为。
如赠与人仅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下给对方造成损害的，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四）单务行为与双务行为 1.区分标准与具体概念 以是否互负义务为标准。
行为成立后仅一方承担义务的行为为单务行为；行为成立后双方皆负义务的行为为双务行为。
现代法上以双务行为为常态，单务行为为例外。
一般情况下，赠与合同、借用合同和保证合同皆为单务行为。
 2.区分意义 双务行为中当事人之间存在诸多抗辩权，如同时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等。
 （五）要物行为与不要物行为 1.区分标准与具体概念 以行为的成立是否需要交付标的物为标淮。
仅行为人意思表示一致即可成立的行为为不要物行为，又称诺成性行为；除行为人意思表示一致外，
还需要交付标的物方能成立的行为为要物行为，又称实践性行为。
现代法上以不要物行为为常态，要物行为为例外，其中最为重要的要物行为有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
、借用合同、保管合同等。
要物行为一般均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当事人也可以约定，否则均为不要物行为。
 2.区分意义 行为成立的要求不同。
 （六）要式行为与不要式行为 1.区分标准与具体概念 以行为的成立或生效是否需要特定形式为标准。
所谓特定形式，通常为书面形式。
不需要特定形式的为不要式行为；需要特定形式的为要式行为。
现代法上以不要式行为为常态，要式行为为例外，其中最为重要的书面要式行为有各种担保合同、商
业借款合同等。
要式行为一般均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当事人也可以约定，否则均为不要式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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